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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7 年 6 月 20 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有效表决

人数 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下述 3项议案：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北京中铝交银四则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拟变更普通合伙人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将北京中铝交银四则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普通合伙人由原来的中铝建信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变更为交

银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铝建信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仍担任基金

管理人。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负责办理与上述变更

普通合伙人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的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二）》。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拟对北京中铝交银四则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向北京中铝交银四则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增资。增资后，基金总规模由目前的人民币 20.002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1 亿元，其中，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优先级合伙

人认缴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67亿元（含已认缴的人民币 13.4亿元，此次认缴增



资金额约人民币 53.6 亿元）、公司作为劣后级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33亿元（含已认缴的人民币 6.6亿元，此次认缴增资金额约人民币 26.4 亿元）、

交银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负责办理与上述增资

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宜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的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二）》。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拟取消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公司拟与交银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的议案 

由于公司关联方中铝建信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不再作为普通合伙

人向北京中铝交银四则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出资，公司

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伙成立前述基金的交易不再构成交关联交易，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上述原因，董事会批准公司在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上取消《关于公司拟

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会秘

书办理与取消前述议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的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度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20日 


